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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营销活动名称：老客户 400 元终补维系活动

二、 营销活动范围：上海市范围内，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指定 e9 套餐客户（详询营业厅或

10000 号）。

三、 营销活动规则：

(一) 活动内容：

活动期间，在中国电信上海公司指定渠道参加本活动并承诺保持原套餐在网 2 年的客

户，购买指定电信 4G 手机终端，可一次性享受购机补贴金额 400 元。本活动不可与其他各

类补贴重复享受。

（二）活动说明：

1、购机补贴金额 400 元用于购买指定 4G 手机终端机型时抵扣，少补多不退，不兑现，于

办理本套餐之日起 30 天内有效。

2、本活动申请当日立即生效，申请当月不支持退订。

四、客户特别关注：

1、关于协议期：本活动协议期 24 个月，自客户参加本活动的次月 1日起算。

2、有历史欠费的客户不得参加本次活动，付清欠费后方可参加。

3、后付费客户应按时足额交纳电信费用，预付费客户须随时关注帐户余额，避免因欠费停

机影响业务正常使用。

4、本活动有效期内，参加本活动套餐的相关业务如办理套餐变更、过户、停机保号或业务

注销（拆机）手续的，视为因客户原因退出本活动。客户应结清之前的费用，并全额支付

已领用的购机补贴金额。

5、客户使用购机补贴购买的终端设备，按照国家有关“三包”规定，凭客户签字的《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客户登记单》、购买发票和《保修卡》，享受“三包”服务。

客户终端设备发生遗失、“三包”规定以外的损坏等情况，导致该终端设备无法继续使用的，

由客户自负终端设备，中国电信上海公司不因此而减免业务费用。

五、 业务使用期间，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提供服务，如有违反，按有关规定承担责任。

六、 本规则作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业务服务协议》、《中国电信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移动电话入网协议》、《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宽带接入服

务协议》（以参加本活动时刻有效版本为准）的补充协议，本规则相关条款与上述协议

条款相冲突的，以本规则条款为准。本规则营销活动办理期限可咨询中国电信上海公

司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或可办理该活动的营业厅，以客户在《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客户登记单》上的签章视为客户确认及接受本规则及上述协议的证明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二○一七年四月


